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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十六届会议 

2024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 日，哥伦比亚卡利 

议程项目 17 

生物多样性在部门内和部门之间的主流化  

 

 2024 年 11 月 1 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的决定 

 16/13. 生物多样性在部门内和部门之间的主流化 

缔约方大会， 

回顾其 2018 年 11 月 29 日关于制定相关部门内和部门间生物多样性主流化长期

战略办法的第 14/3 号决定， 

又回顾《生物多样性公约》1第 6 条(b)款，其中要求缔约方尽可能并酌情将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纳入有关部门或跨部门计划、方案和政策， 

重申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全政府和全社会的主流以实现《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各项

目标至关重要，而且迫切需要根据《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2将生物多样

性纳入主流，  

表示注意到缔约方、国际组织和倡议以及利益攸关方组织提交的材料，包括

2023 年 12 月 12 日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举行的主流化在线论坛期间提交的材料， 

又表示注意到秘书处进行的分析3，其中显示主流化长期战略方法与《昆蒙框架》

的某些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相一致， 

回顾其以下决定：《昆蒙框架》应作为 2022-2030 年期间《公约》及其议定书执

行工作以及各机构和秘书处的一个战略计划，在这方面，应利用《昆蒙框架》，根

据其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更好地协调和指导《公约》及其议定书各机构、其秘书

处及其预算的工作4， 

强调《公约》及其议定书下的进程必须保持包容性和区域平衡，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2  第 15/4 号决定，附件。 
3  见 CBD/SBI/4/13。 

4  第 15/4 号决定第 8 段。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4/cop-14-dec-03-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5/cop-15-dec-04-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5/cop-15-dec-04-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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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应该以平衡和灵活的方式实施与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有关的行动，同时考

虑到国情和能力，并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没有一刀切的办法， 

1. 确认《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体现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提

供了实现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多种选项，认为第 14/3号决定第 17段和第 18段的规定

已得到执行；  

2. 敦促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次国家和地方政府酌情在国际组织、其

他相关组织以及工商和金融部门的支持下，以有助于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三个

目标的方式开展《昆蒙框架》所述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工作，特别是酌情采取包容的

方式，根据相关国家和国际法规，在政府和社会各级为主流化创造有利条件，帮助

妇女、青年、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民间社会组织和各行各业的利益攸关方5充分有

效地作出贡献； 

3. 邀请缔约方以及相关组织、倡议和利益攸关方，根据 2022 年 12 月 19 日第

15/6号决定，通过第七次国家报告，或通过非国家主体以及次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承

诺的信息，提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相关信息，包括这方面的良好做法、新工具和创

新工具、机制、挑战和经验教训； 

4. 鼓励缔约方根据国情和优先事项，推动和支持私营部门和金融部门为实现

《公约》三个目标作出贡献； 

5. 又鼓励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次国家和地方政府、多边环境协定秘

书处、相关组织、倡议、伙伴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私营部门、金融部门、学术

界、科学界和慈善组织中的利益攸关方，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所有相关进程的主流； 

6. 请公约执行秘书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 

(a) 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考虑纳入为支持《昆蒙框架》的执行工作而举行的

区域和次区域对话会议，包括为此查明存在哪些可能有损于国家支持主流化能力的

挑战以及科学、技术和工艺差距，并确保实现公正转型，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b) 加强与相关公约的秘书处、组织和机构的协作，酌情促进相关进程和方案

之间的协作与合作，以便提供在各级实现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所需要的信息、专门知

识和相关技术，包括在转型计划方面； 

(c) 邀请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公约的秘书处、组织和机构以及其他利

益攸关方，分享能够支持各部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良好做法、工具、机制、指导

和相关解决方案，并通过信息交换所机制提供这些信息的结构化概述； 

(d) 与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次国家和地方政府、区域和次区域科技合作机

制支持中心、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妇女和青年网络以及非政府组织、国际金融机

构和私营部门实体等相关利益攸关方协作，支持与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相关的能力建

设和发展活动； 

 
5  特别是与第 15/4 号决定和《昆蒙框架》相关行动目标，包括那些涵盖执行工作和主流化工具和解决方案

的行动目标有关的部门，以及第 14/3 号决定提到的部门（能源和采矿、基础设施、制造和加工业）和第 

XIII/3 号决定提到的部门（农业、林业、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以及旅游业），同时尊重国家自主确定的优先事

项。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4/cop-14-dec-03-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5/cop-15-dec-06-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5/cop-15-dec-04-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4/cop-14-dec-03-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3/cop-13-dec-03-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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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缔约方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之前开展以下活动： 

㈠  提供对现有良好做法、工具、机制、指导和相关解决方案的结构化概述，

以便在《公约》和其他进程下支持在各部门内部和各部门之间实现生物多

样性主流化； 

㈡ 主要通过举办一系列网络研讨会，重点探讨各部门主流化问题，特别是缔

约方大会以往决定已涉及部门的主流化问题，促成交流所汲取经验教训的

具体部门同业交流群，使不同背景的合作伙伴和专家聚集在一起，分享能

够支持在各部门内部和各部门之间开展实施工作的各种最佳做法、现有工

具、解决办法、指南和创新做法； 

(f) 编写一份关于上述活动的进度报告，供缔约方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之前执行

问题附属机构的一次会议审议; 

(g) 在缔约方大会第十八届会议之前，根据上文各分段所列活动的结果，开展

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所需要的其他活动，其中可能包括利用第七次国家生物多样

性报告所载信息和来自非国家主体的信息，评估是否需要分析支持生物多样性主流

化方面的挑战，是否需要分析可能损害各国支持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能力的科学、技

术、工艺和机构能力差距。 

 

____________ 


